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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启示∗

黄 立 丰

摘　 要：“双轨制”党建模式是“村改居”社区党建在适应性转变中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产物，是党建模式的基层实

践创新。 “双轨制”党建模式在实践中能否顺畅运行，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认识上树立原村级党组织

和新建社区党组织负责人遵循彼此共存且有序互动的理念，二是在实践中构建统筹协调、互动补位、整体融合的运

行机制。 “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施行必须因

地制宜，“双轨制”下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必须明确，原村级党组织必须把握好淡出“领导核心”、发挥“政治核心”作
用的合理时机，必须健全党员干部组织管理制度。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双轨制”；党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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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向城

市社会结构转型。 正是在这样特殊的过渡场域中，
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

的“村改居”社区样态在诸多内外力量共同推动下

逐步形成。 “村改居”社区将城乡社会更紧密地联

结在一起，成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载体。
这一新型社区是党和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为破除现

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有规划地将“城中村”、城
郊村甚至一些传统村落等成建制地从传统农业社会

中脱离出来，在“乡—城”转型的特定过渡时期创建

起来的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
明祥和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正是由于“村改

居”实践的推进和发展，“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

从单位制（行政村）到社区制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社区化建设就成了新形势下的一项战略任务。
同时，作为基层党建载体的社区又不同于传统的单

位（行政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传统的社会整合方

式提出了挑战，必然要求党的功能重新定位”①。
“村改居”社区伫立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到一元整

合持续发展的界点上，其党组织的现实定位和工作

重心也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结构变迁而发生新的变

化，组织运行、党员管理、自身建设等诸多方面必然

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这充分表明，“‘村改居’的

过程，也是党组织职能分解和转变的过程”②。

一、“双轨制”党建：“村改居”社区

党建模式的重要创新

　 　 “村改居”社区处于“乡—城”转型的特殊过渡

场域，具有“亦城亦乡”和“非城非乡”的过渡性特

征。 在转型过程中，其农村特质逐渐消解，城市特质

不断生长。 推动“村改居”社区建设需要进一步转

变“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设置，使之与社区建制的

设置同步运行。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村改居”
社区建设是一个不断转型的特殊过程，其党组织的

设置显然不能完全沿袭原村级党组织的设置，也不

能照搬纯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设置。 换言之，“村改

居”社区党组织相比较于原村级党组织和城市社区

党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和共性，更有其自身的

特性。 按照目前我国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做

法， 在创建“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同时，原村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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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党组织转型。 值得

一提的是，在具体实践中，尽管原村级党组织实现了

转型，但就其职能而言，依然在“村改居”后的特定

阶段中继续发挥必要的作用。 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

“村改居”后特殊阶段的“双轨制”党建模式，即新建

社区党组织和原村级党组织并行发挥职能作用的基

层党建创新模式。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村级党

组织所“延续”的特殊职能会随着“乡—城”转型实

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淡出。 当前，“村改居”社区

“双轨制”党建模式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已越来越

呈现出一种常态化的发展态势。
那么，为何“双轨制”党建模式能够契合“村改

居”社区党组织发展的需要？ 为何“村改居”后的特

定阶段中需要继续延续原村级党组织必要的职能作

用呢？ 因为“村改居”社区创建伊始，新建社区党组

织不可能立即接轨原村级党组织的相关职能，这就

存在职能上的“断裂期”，需要原村级党组织继续

“延续”特定职能，以弥合新建社区党组织的职能

“断裂期”而进行必要的“补位”。 有鉴于此，“村改

居”社区党组织实质上施行“双轨制”党建模式，可
以在“乡—城”转型的特殊过渡场域，尽力消除党组

织覆盖与党建管理工作的诸多盲点抑或空白点，有
效破解因城乡社会边界融合而极易凸显的社会管理

错乱和失序的系列问题，如转居村民集体产权利益

缺乏保障、其对于新的身份认同陷入多重不适和困

惑等。
上述问题的化解需要新建社区党组织和原村级

党组织职能并行且交互地发挥作用。 一方面，对于

原村级党组织而言，其仍然需要延续相关特定职能，
特别是在新建社区党组织尚未及时“接手”的职能

“断裂期”，其依然需要延续部分管理职能，如做好

“村改居”后遗留的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管理

和经营工作，确保原村民的产权利益，从而使转居群

众能够很好地适应和融入“村改居”这一典型的“规
划性变迁”③中，以此维护和保障新建社区在过渡期

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对于新建社区党组织而言，
其在逐渐接手原村级党组织转移过来的其他部分管

理职能后，主要发挥领导核心的职能作用，如提供社

区公共服务、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推进社区文明建

设、加强党员队伍教育和管理等。 也就是说，“社区

党组织的功能应从行政主导向利益整合与服务群众

转变，工作的方式由行政领导为主向协调、指导、监

督为主转变，更好地发挥总揽协调的职能”④。
由上可知，“村改居”社区“双轨制”下的党组织

有着各自的特定职能，二者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缺
一不可。 这种“双轨”制党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

够充分地发挥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逐渐转

型‘过渡’的缓冲功效，从而确保‘村改居’社区建设

的有序推进和发展”⑤。 总之，“双轨制”党建模式

是“村改居”社区党建在适应性转变中与时代发展

相契合的产物。

二、“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运行逻辑

“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运行逻辑

首先体现在“村改居”后特定阶段原村级党组织和

新建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能够遵循彼此共存且有序互

动的理念。 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构建统筹协调、互
动补位、整体融合的运行机制。

１．在思想认识上树立共存且互动的理念

“村改居”社区实施“双轨制”党建模式的目的

在于通过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共同发挥作

用，推进“乡—城”转型有序平稳过渡。 但在现实生

活中，有的新建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认为既然已经实

施“村改居”，原有的村级党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

要。 思想认识上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村改居”社区

“双轨制”党建模式就很难发挥应有的功效。 因此，
社区“双轨制”党组织负责人必须树立原村级党组

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彼此共存且互动的理念，清醒

地认识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两者职能共存且有序互

动是“村改居”实践推进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充分认

识到两者的共同职责担当和共同价值追求。 遵循共

存和有序互动的理念，“双轨制”党建模式不但可以

消解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的种种尴尬或

困惑，而且也可以促推“村改居”社区广大转居群众

对于“双轨制”下的党组织在特定阶段职能共存的

广泛认同。
一是要认识到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

的共同职责担当。 无论是原村级党组织还是新建社

区党组织，作为基层党组织，其主要职责都是“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

群众、推动改革发展”⑥。 要担当起这样的职责，就
必须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 但是，在“乡—城”
转型特殊过渡场域中，“村改居”社区新建党组织建

立伊始，很难同时兼具领导本地区工作和发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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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作用的职能。 为避免新建社区党组织在履行职

能时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延续原村级党组织的原

有职能尤为必要。 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填补新旧党

组织在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盲区”。
二是要认识到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

的共同价值追求。 无论是原村级党组织还是新建社

区党组织，其价值追求都是更好地维护“村改居”社
区广大转居群众的利益。 在“乡—城”转型特殊过

渡场域中，维护转居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将“村
改居”后新建社区的集体资产进行合理剥离并妥善

处置，直接关乎广大转居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面临这样的难题，对于新建社区党组织而言，其职能

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施。 此时，继续发挥原村级

党组织的职能作用，在更短的时间内尽力弥合新建

社区党组织职能的“断裂期”，从而持续保障原村民

集体资产权益不会因为“村改居”迁移而被剥夺和

侵占。
２．在实践中构建统筹协调、互动补位、整体融合

的运行机制

在树立共存且互动理念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还
必须进一步构建统筹协调、互动补位、整体融合的运

行机制。
一是从组织职能看，注重“双轨制”下党组织的

统筹协调。 在“双轨制”党建模式中，原村级党组织

和新建社区党组织的职能宜各有侧重，在“村改居”
社区创建之后，新建社区党组织需逐渐凸显领导核

心能力，讨论决定本区域内的重大问题，通过协调辖

区单位、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推进“村改

居”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别是在社区服

务、人文关怀方面深下功夫，以其自身的领导魅力不

断拉近与转居群众的距离，增进他们对“村改居”社
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原村级党组织在

继续发挥部分领导核心能力的同时，逐渐向发挥政

治核心能力转型，并最终淡出领导核心而完全转型

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党组织。 原村级党组织

要有意识地引导广大转居群众在遇到困难时，能够

第一时间找新建社区党组织帮忙解决。 换言之，原
村级党组织需要从大局出发，努力将转居群众积极

地推向新建社区党组织，使之能够尽快地认同新建

社区党组织。 因此，“村改居”社区创建之后，需要

有弹性地发挥原村级党组织的职能，使得新建社区

党组织和原村级党组织推拉互动、统筹协调发挥

作用。
二是从组织运行看，推进“双轨制”下党组织的

互动补位。 原村级党组织在继续发挥必要职能的过

程中，需要与新建社区党组织之间形成互动补位的

关系。 如在“村改居”社区新建党组织刚接手相关

工作时，原村级党组织仍需发挥部分主导作用，扮演

好部分领导核心的角色，利用其熟悉转居群众的优

势，尽量分担如征兵动员、慈善服务、社会维稳等一

些新建社区党组织刚接手但暂时还有难度的相关工

作。 当新建社区党组织逐步适应相应的职能后，原
村级党组织需要转辅为主，担负起真正的政治核心

的职能作用。 新建社区党组织必须尽快主导性地加

强社区文化培育、深化社区服务功能等，以此牢牢吸

引住转居群众，使之不断增强对新建社区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当原村级党组织最终淡出“领导核心”
而完全转型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党组织后，也
就是形成“新建社区党组织”和“股份经济合作社

（公司）党组织”并行发挥职能作用的局面时，新建

社区党组织则需要将之前原村级党组织承担的部分

管理职能完全接手过来，实现彻底“补位”。 同时，
原村级党组织在职能上完全转型成为股份经济合作

社（公司）党组织后，更专注于维护股东利益，确保

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能够持续健康地运行。
三是从组织功效看，实现“双轨制”下党组织的

整体融合。 “村改居”社区实施“双轨制”党建模式，
旨在实现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在功能上

的整体融合，进而发挥“１＋１＞２”的合力效应。 “融
合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是城乡党建演进的

高级阶段。 融合不等于等同，而是二者互动的发展

过程。”⑦“双轨制”下党组织功能融合，就是要实现

两者优势互补、职能互促。 由此，我们可以将“双轨

制”下党组织的职能运行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整体

性、系统性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

能够切实地理解和把握“村改居”社区特定过渡阶

段党建模式所呈现的应然 “单轨”———理想 “双

轨”———终归“单轨”（原村级党组织最终淡出“双轨

制”党建模式）的逻辑演进过程。

三、“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实践启示

近些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河
北、河南、湖北、浙江等地的新型农村社区探索性地

尝试采用“双轨制”党建模式，使原村级党组织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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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区党组织并行发挥作用。 比如，河北香河潮北

新城社区根据社区建设情况和党员群众需求，积极

构建“双轨建支，并行运作”的党组织设置模式；浙
江宁波为了弥合新建社区党组织在“衔接”伊始的

职能断裂，“村改居”后仍保留原村级党组织并使其

继续发挥作用。 事实证明，“双轨制”党建模式能够

有效调动党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加速社区群

众的广泛融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目前，“双轨

制”党建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实践中逐步

完善。 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

启示，对于今后进一步推广这一模式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１．“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施行必

须因地制宜

“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乡—城”转型特殊过渡场域的特殊产物。
就目前而言，全国仅有部分地区率先进行了一些实

践探索并取得了相应成效。 但倘若在城镇化迅猛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注重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而单单

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味盲目跟风，照抄照搬一

些先行地的主要做法，恐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邓小

平曾指出：“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
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 所以，我们搞农业，
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⑧因此，“必须结合本地的具体实际，根据不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突出重点，确定相应的试

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实施方案，分类实施，稳步

推进”⑨。 “村改居”社区建设及其党组织创新模式

建设如果“忽视了社区建设真正需求方的有效需

求，千篇一律，不从实际出发，会导致投资失败，造成

资金浪费，民力浪费”⑩。 那么，“村改居”社区真正

需求方是谁？ 其有怎样的有效需求？ 对这一问题的

正确解答，恰恰就是对各地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实

施“双轨制”党建模式的有效遵循。 这也意味着“村
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实施应建立在维护

广大转居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有利于其生产生活的基

础上，绝不能大搞形式主义，采取脱离实际、操之过

急的“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一刀切行为。 由于中国

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村改居”发展境遇也不尽相

同。 因此，“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实施

不能盲目跟风，应切实实现从“一刀切”向“因地制

宜”转变。

２．“双轨制”下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必须明确

“村改居”社区实施“双轨制”党建模式，关键在

于厘清原村级党组织和新建社区党组织的职能定

位。 如果两者在共存互动中的职能界线模糊不清，
就有可能会出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两极” 现

象———不是“灰色地带”呈现职能“空场”，就是“重
复统揽”导致职能“重场”。 因此，一方面，必须认清

“村改居”社区新建社区党组织的职能，主要发挥其

社区领导核心的作用，引领社区内的社会性、群众

性、公益性等一系列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仍需

继续“延续”原村级党组织的必要职能，主要突出其

领导和推进经济发展的过渡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

在“村改居”社区创建之后，原村级党组织需要将体

现“领导核心”的那些服务性工作逐步移交给新建

社区党组织，注重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自身将

完全转型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党组织。 尤其

是通过“双轨制”下党组织之间的有序互动，实时反

馈各自职能的运行状况。 倘若哪里有“缺位”，就统

筹其党组织进行职能的有效“补位”；反之，哪里有

“越位”，也可统筹其党组织进行职能的有序 “归

位”。 通过“双轨”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互动补位、整
体融合，可以有针对性地避免导致两者彼此割裂、凌
乱地发挥各自职能的现实窘境。 当然，在此基础上，
各地也都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双轨制”
下党组织共存的职能效度和时间限度。 如“双轨”
党组织在实质上并行发挥作用的特定阶段，相互之

间的主辅角色扮演，会随着“村改居”社区的不断推

进，动态性地发生交替、变更乃至原村级党组织的职

能最终完全淡出“双轨制”党建模式，这中间的主辅

职能和时间弹性如何较好地把握？ 怎样才能既做到

“双轨”党组织职能分明，又避免导致其职能“空场”
或职能“重场”的尴尬境遇？ 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

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
３．原村级党组织必须把握好淡出领导核心、发

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合理时机

“村改居”社区的发展趋向应是与城市社区相

并轨，这也意味着其党组织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最终

也会趋同于城市社区的党组织。 因此，就发展趋势

而言，原村级党组织在特定过渡阶段发挥特有的职

能应该是这一特定时期的“非常态”之举，其最终将

走向消亡。 也就是说，原村级党组织在“乡—城”转
型特定过渡时期继续“延续”部分领导核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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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度，当新建社区党组织能够真正

“接手”其必将转移出来的那部分领导核心的工作

职能，原村级党组织的“非常态”的职责使命就会宣

告结束，其组织职能也会最终淡出。 那么，这也就意

味着原村级党组织最终会完全转型为股份经济合作

社（公司）的党组织，其职能终将从原来的领导本地

区工作的作用完全转变为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 实

践中，各地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原村级党组织最终淡

出领导核心的合理时机，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

关键问题。 如以浙江宁波几年前的“村改居”实践

为例，“这一过程一般需要 ５ 年左右的时间，最快也

要 ３ 年多时间。 ３ 到 ５ 年之后，股份经济合作组织

对原村民的超经济影响力，通常都会随着村民向市

民的变化而趋于低迷，原村级党组织能够对原村民

长期保持原有影响和吸引力的只是少数”。 而当

出现这样的实践情形的时候，表明原村级党组织最

终淡出领导核心的时机已然成熟。
４．必须健全党员干部组织管理制度

在“乡—城”转型的特殊过渡场域中，新的经济

关系、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都

对“村改居”社区的党建工作提出新挑战，也使得原

有的党员干部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村改居”后形势

发展的需要。 因此，迫切需要健全新的管理制度以

有效实现“双轨制”下党员干部的平稳过渡。 具体

而言，对原村级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
可探索采取“留用一批、清退一批、培养一批”的管

理制度，将综合素质较好和群众较为信任的村干部

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对擅长管理服务的原村

级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可充实到“村改居”新建社区

党组织干部队伍中，发挥其社区管理服务的能力；对
有经营专长的原村级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可以继续

发挥其在“村改居”集体资产改制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对文化素质较高且具有发展前途的原村级党组

织的年轻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进修、挂职锻炼等多

渠道进行培养；对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的原村级党

组织的党员干部，应稳妥地进行岗位调整；等等。 通

过不断健全党员干部组织管理制度，切实实现“双
轨制”下党组织党员干部的顺利转型和平稳过渡，
从而确保“村改居”实践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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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社区“双轨制”党建模式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启示


